
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的通知 

 

 

证监机构字[2007]201 号 

 

 

各证券公司： 

  鉴于证券公司按规定从今年 7 月全面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为规范证

券公司净资本的计算，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证券公司有关

业务和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我们调整了《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和《证券公

司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请遵照执行。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6]161 号）

同时废止。 

 

 

  附件：1、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 

 

      2、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项  目 行次 期初 期末 

预警

标准 

监管

标准 备注

净资本 1           

净资产 2           

净资本/各项风险准备之和 3           

净资本/净资产 4           

净资本/负债 5           

净资产/负债 6           

净资本/营业部家数 7           

自营股票规模/净资本 8           

证券自营业务规模/净资本 9           

营运风险准备 10           

经纪业务风险准备 11           

证券自营业务风险准备 12           

证券承销业务风险准备 13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风险准备 14           

融资融券业务风险准备 15           

持有一种非债券类证券的成本与

净资本的比例前五名的证券 
16 

          

    其中： 17           

  18           

  19           

  20           

  21           

持有一种证券的市值与该证券总

市值的比例前五名的证券 
22 

          

    其中： 23           

  24           

  25           

  26           

  27           

对单个客户融资规模与净资本的

比例前五名的客户 
28 

          

    其中： 29           

  30           

  31           

  32           

  33           

对单个客户融券规模与净资本的 34           



比例前五名的客户 

    其中： 35           

  36           

  37           

  38           

  39           

接受单只担保股票的市值与该股

票总市值比例前五名的股票 
40 

          

    其中： 41           

  42           

  43           

  44           

  45           

 

注： 

1、新《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划分，因此公司无须 

填报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指标。 

    2、证券公司应当自发行项目确定询价区间后开始计算承销业务风险准备。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总经理：                         办公电话：       

 

财务负责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合规负责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制表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应计算的 

金额 
项  目 

行

次

期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扣减

比例 期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净资产 1          

减：金融资产的风险调整合计 2          

    1、股票注1 3          

     上海 180 指数、深圳 100 指数、

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 
4 

    10%     

    一般上市股票 5     15%     

    未上市流通的股票 6     20%     

    限制流通的股票 7     20%     

    持有一种股票的市值与该股票

市值的比例超过 5%的 
8 

    40%     

    ST 股票 9     50%     

   *ST 股票 10     60%     

    已退市且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股票 
11

    80%     

    已退市且未在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的股票 
12

    100%     

    2、货币市场基金 13     1%     

    3、短期融资券 14     1%     

    4、国债 15     1%     

    5、中央银行票据 16     1%     

    6、特种金融债券 17     1%     

    7、证券投资基金（不含货币市

场基金） 
18

    2%     

    8、可转换债券 19     5%     

    9、企业债券（包括公司债券） 20     5%     

    10、信托产品投资注2 21     80%     

    11、其他金融产品投资注3 22          

减：衍生金融资产的风险调整合计 23          

    1、权证投资 24     20%     

    2、股指期货投资 25          

    3、其他衍生金融资产注4 26          

减：其他资产项目的风险调整合计 27          

    拆出资金（合同期以内） 28     0%     

    融出资金 29     5%     

    融出证券 30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未逾期） 31     0%     



    应收利息 32     0%     

    存出保证金 33          

    其中：1、交易保证金 34     0%     

          2、履约保证金 35     10%     

          3、其他存出保证金 36     0%     

    长期股权投资(不含对上市公司

的股权投资) 
37

          

    其中：1、对证券公司股权投资 38     10%     

          2、对基金管理公司股权

投资 
39

    10%     

          3、对期货公司股权投资 40     10%     

          4、其他股权投资 41     100%     

    投资性房地产 42     50%     

    固定资产 43           

    其中：1、所有权权属明确的房

产 
44

    50%     

          2、其他固定资产 45     90%     

    无形资产 46           

    其中：1、交易席位费 47     50%     

          2、其他无形资产 48     100%     

    商誉 49     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100%     

    应收股利 51     0%     

    应收融资融券客户款 52     100%     

    应收款项 53          

    其中：1、账龄一年以内（含一

年） 
54

    10%     

          2、账龄一年至二年（含

二年） 
55

    50%     

          3、账龄二年以上 56     100%     

          4、应收股东及其关联公

司款项 
57

    100%     

    代理承销证券 58     0%     

    代兑付债券 59     0%     

    待转承销费用 60     100%     

    抵债资产 61     100%     

    长期待摊费用 62     100%     

    其他 63     100%     

减：集合资产计划中的自有资金注 5 64          

减：或有负债的风险调整合计 65           

    其中：1、对外担保金额（公司

为自身负债提供的反担保除外） 
66

    100%     

           2、其他或有负债注6 67          



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调整项目

合计注7 
68

          

    其中：1、所有权受限等无法变

现的资产(如被冻结） 
69

    100%     

          2、其他项目 70          

加：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调整项目

注 7 
71

          

    其中：1、借入的次级债务注8 72           

             

净资本金额 73           

附 1：期末或有事项 

附 2：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注： 

1、股票的分类中同时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准的，应采用最高的比

例进行扣减。      

    2、信托产品投资由中国证监会按其评级、期限以及担保等情况确定

其风险调整扣减比例。目前按 80%的比例进行风险调整。 

    3、按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有关投资的风险情况确定的比例进

行调整。       

    4、按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有关投资的风险情况确定的比例进

行调整。       

    5、集合资产计划中承担风险的自有资金部分，当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跌破面值时，应予以全额扣减。   

    6、按或有事项涉及金额的 20%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孰高者扣除。  

    7、指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允许计入净资本或从中扣除的项目。 

    8、次级债计入净资本的具体比例在《关于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有

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    

    9、计算净资本时，需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项目，以扣减资产减值

准备后的净额作为计算基础；无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项目， 

以其账面余额作为计算基础。       

    10、证券公司计算净资本时，应当将在不同科目中核算的金融资产合

并计算，按照金融资产的性质统一进行风险调整。 

    11、未上市流通或限制流通股票，指已发行尚未上市流通的新股、处

于禁售期的法人股、以及在一定期限内被锁定的股票。 

12、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证券公司报表项目的名称和顺序进行了调

整，因此净资本计算表也相应调整了有关项目的名称和排列顺序。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总经理：                   办公电话：       

 

财务负责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合规负责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制表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